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稅務新聞 107-1227 

一、 扣繳單位給付員工退休金定額免稅金額計算及扣繳規定。 

二、 產製新型電器得向國稅局申請預先審核是否應課徵貨物稅之貨物。 

三、 「集團主檔報告」及「國別報告」 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 1年內送交所在地國

稅局。 

四、 自 108年 1月 1日起，財政部調高現場小額退稅含稅消費金額上限及延長特定

營業人應使用電子發票之期限等措施，以鼓勵來臺旅客增加消費。 

五、 國內信用卡收單機構轉付與國外發卡機構之交換手續費應課徵營業稅。 

六、 不動產贈與行為發生日要如何認定，何時應申報。 

七、 出資為他人購置不動產應課徵贈與稅。 

八、 個人捐贈財產給財團法人，應先申報贈與稅，經審查核發證明書後，再交付捐

贈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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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扣繳單位給付員工退休金定額免稅金額計算及扣繳規定 

財政部臺北國稅局表示，近來常有公司詢問，給付員工退休金應如何辦理扣繳憑單申

報？ 

  該局說明，所得稅法規定之退職所得包括個人領取之退休金、資遣費、退職金、

離職金、終身俸、非屬保險給付之養老金及依勞工退休金條例規定辦理年金保險之保

險給付等所得，超過定額免稅金額部分，扣繳單位應辦理扣繳並申報扣繳憑單。  

    該局進一步說明，財政部公告 107年度計算退職所得定額免稅金額如下： 

1.一次領取退職所得者，其 107年度所得額之計算方式如下： 

 (1)一次領取總額在 180,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以下者，所得額為 0。 

 (2)超過 180,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未達 362,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

金額部分，以其半數為所得額。 

(3)超過 362,000元乘以退職服務年資之金額部分，全數為所得額。 

2.分期領取退職所得者，以 107年度全年領取總額減除 781,000元後之餘額為所得額。 

另有關 108年度退職所得免稅之金額，與 107年度相同。 

該局舉例，甲君為本國勞工，107年底自任職 25年的 A公司退休，A公司給付甲君

一次領取之退休金 6,000,000元，利用速算公式（詳附表）計算一次領取退休金總額

超過定額免稅之應稅所得額為 750,000元〔(6,000,000-180,000×25)÷2〕，A公司應按

境內居住者之扣繳率 6%扣繳稅款，並申報甲君領取年度之退職所得扣繳憑單。 

該局提醒，扣繳單位支付員工退休金，如給付金額超過退職所得定額免稅金額時，

應依規定辦理扣繳（居住者扣繳率 6%，非居住者之扣繳率 18%）及申報退職所得扣繳

憑單。該局網站（www.ntbt.gov.tw）/服務園地/下載專區/各類檔案下載/綜合所得稅

/退職所得項下，提供「退職所得應稅所得額試算軟體」，請扣繳單位多加利用! 

（聯絡人：大同稽徵所黃股長；電話 2585-3833分機 300） 

附件 

 
更新日期：107-12-2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臺北國稅局 

http://www.ntbt.gov.t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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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產製新型電器得向國稅局申請預先審核是否應課徵貨物稅之貨物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廠商對於擬產製之貨物是否屬於貨物稅條例規定之應稅貨

物有疑問時，得於產製出廠前逕向工廠所在地之國稅局申請預先審核，並於辦理具結

手續後再行出廠。 

該局說明，鑑於當今科技發展日新月異，各類新型電器產品功能不斷推陳出新，且

有朝向單機一體多功能發展之趨勢，因新型產品之外觀與其內部構件大多與傳統電器

產品迴異，以致徵納雙方對於各類新型電器產品之貨物稅徵免認定，易發生爭議，為

解決前述問題，國稅局已建立事先申請審核貨物稅徵免認定機制，供產製廠商於貨物

出廠前確認貨物稅之徵免，以利其產品訂價。 

該局特別呼籲，產製廠商對其產製之貨物是否屬應課徵貨物稅貨物發生疑義，如未

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預先審核即逕行產製出廠，事後再向國稅局申請或經國稅局或查

緝機關查獲認定為應稅貨物者，會按私製應稅貨物出廠，依法補稅處罰。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法務一科李玲珊 

電話：（04）23051111分機 8122 

更新日期：107-12-2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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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集團主檔報告」及「國別報告」 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 1年內送交所在地

國稅局 

中區國稅局苗栗分局表示，財政部於 106年 11月 13日修正發布「營利事業所得稅

不合常規移轉訂價查核準則」部分條文，增訂跨國企業集團在我國境內有營利事業成

員（含最終母公司）者應送交「集團主檔報告」及「國別報告」，自 106年度營利事

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案件適用。 

營利事業送交或提示「集團主檔報告」及「國別報告」，應於會計年度終了後 1

年內送交所在地國稅局，惟若其境外最終母公司之會計年度與我國成員會計年度不一

致，我國成員因而未能於期限內送交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告，得於原定期限前向稽

徵機關申請，於其境外最終母公司會計年度終了後 1年內送交國別報告及集團主檔報

告；經核准者，除有特殊情形，不得變更。 

以上說明如有任何疑問，可利用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洽詢，該分局將竭誠為您

服務。 

新聞稿連絡人：苗栗分局營所遺贈稅課 巫新燕 

聯絡電話：037-320063轉 112 

更新日期：107-12-2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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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自 108年 1月 1日起，財政部調高現場小額退稅含稅消費金額上限及延長特

定營業人應使用電子發票之期限等措施，以鼓勵來臺旅客增加消費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為鼓勵來臺旅客增加消費，活絡國內觀光產業商機，並推

動退稅表單及作業全面無紙化，建構便利購物退稅環境，財政部與交通部於 107年 11

月 5日會銜修正發布「外籍旅客購買特定貨物申請退還營業稅實施辦法」部分條文，

自 108年 1月 1日施行。本次修正重點如下：  

一、外籍旅客同一天內向同一特定營業人購買特定貨物，申請現場小額退稅，累計含

稅消費金額上限，由新臺幣（下同）2萬 4千元提高為 4萬 8千元，擴大現場小額

退稅適用範圍，以提高外籍旅客購物退稅作業之便利性及外籍旅客消費意願，促

進營業商機。  

二、特定營業人應使用電子發票之期限延長至 110年 1月 1日以後，鼓勵更多營業人

申請成為特定營業人，以便利外籍旅客購物退稅。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四科廖秋萍 電話：（04）23051111轉 7514 

更新日期：107-12-2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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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國內信用卡收單機構轉付與國外發卡機構之交換手續費應課徵營業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國內信用卡收單機構向國內特約商店收取並轉付與國外信

用卡發卡機構之「交換手續費」，係屬國內營業人購買國外勞務之報酬，應課徵營業

稅。 

該局說明，國內收單機構向特約商店收取轉付與國外發卡機構之交換手續費，如於

其與特約商店之合約或相關收款憑證內載明者，該交換手續費得按代收代付方式辦

理，由國內特約商店依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 36條規定報繳營業稅；未符上開

規定者，國內收單機構應就其向特約商店收取全部費用及其支付國外發卡機構之交換

手續費，分別依同法第 35條及第 36條規定報繳營業稅。 

該局提醒，國內收單機構及特約商店應依上述規定，就給付國外發卡機構之交換手

續費報繳營業稅，如有一時疏忽或不諳法令致生短漏稅捐情形，只要在未經檢舉、未

經稽徵機關或財政部指定之調查人員進行調查前，主動向所在地稽徵機關補報並補繳

稅款及加計利息，即可免罰。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

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四科林高兆；電話：（04）23051111轉 7518 

更新日期：107-12-2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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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不動產贈與行為發生日要如何認定，何時應申報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邇來常接獲民眾來電詢問，以不動產為贈與者，其贈與行

為發生日要如何認定，及應於何時申報。該局指出，財產的所有人以自己的財產無償

給予他人，經他人允受而生效力之行為，無論贈與動產或不動產，祇要双方當事人間

贈與意思合致時，即為遺產及贈與稅法所稱的贈與，贈與人即應依法報繳贈與稅。  

該局進一步說明，因贈與稅未繳清前，不得辦理贈與移轉登記，故贈與稅的報繳，

須在贈與移轉登記之前，即贈與行為發生日之認定，應以贈與契約訂立之日，而不以

移轉登記之日為準。  

該局舉例說明，贈與人某甲於 107年 12月 1日贈與某乙不動產並訂立契約，該筆

不動產欲於 108年 1月 31日前辦理移轉登記，則某甲應於 107年 12月 1日契約訂立

時，30日內辦理贈與稅申報。該局特別籲請民眾如遇有上揭情形，應於贈與契約訂立

之日起 30日內，填具贈與稅申報書，並檢同有關證明文件，至贈與人戶籍所在地之國

稅局如實申報。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打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張美秀 電話：（04）23051111轉 2221 

更新日期：107-12-2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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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出資為他人購置不動產應課徵贈與稅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以自己之資金，無償為他人購置不動產者，依遺產及贈與

稅法第 5條第 3款規定應以贈與論，並依不動產之公告現值或評定標準價格計算財產

價值，課徵贈與稅。  

該局查獲甫成年之甲君於 103年間購買臺中市精華地段之土地地 2筆，契約總價款

2,600萬元，與其資力顯不相當，經該局追查甲君支付購買土地價款之資金來源，發現

係由甲君之父親乙君匯款至出賣人丙君之銀行帳戶；嗣經該局通知乙君說明後，乙君

坦承確係由其為兒子甲君出資購置土地，且無法提示甲君有另行償還之紀錄；經輔導

後，乙君於收到輔導函 10日內按公告土地現值 1,750萬元辦理贈與稅申報，經核定應

納贈與稅額 153萬元〔（17,500,000-2,200,000）×10%〕。  

該局特別提醒，以自己之資金，無償為他人購置不動產者，即屬遺產及贈與稅法所

規定之視同贈與，應於贈與行為發生後 30日內向戶籍所在地稽徵機關申報贈與稅；如

有未依規定申報者，在收到國稅局通知補報後，一定要於規定期限內補辦申報，以免

受罰。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鄧春良 電話：（04）23051111轉 2219 

更新日期：107-12-2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中山通訊 107-1227 

9 

 

 

八、個人捐贈財產給財團法人，應先申報贈與稅，經審查核發證明書後，再交付

捐贈財產 

財政部中區國稅局表示，贈與人在 1年內贈與他人之財產總值超過贈與稅免稅額

時，應於超過免稅額之贈與行為發生後 30日內，申報贈與稅。又捐贈財產予依法登記

之財團法人，如該財團法人係符合行政院頒定之「捐贈教育文化公益慈善宗教團體祭

祀公業財團法人財產不計入遺產總額或贈與總額適用標準」（以下簡稱不計入贈與總

額適用標準）規定，則不課徵贈與稅。  

該局說明，贈與人捐贈予財團法人之財產如為應辦理產權登記者，於辦理移轉登記

時，依規定需檢附稽徵機關核發之相關證明書，是贈與人於完成財產捐贈前，已知悉

該捐贈行為應課徵或免課徵贈與稅，尚不致產生爭議；惟如所捐贈財產屬免辦理產權

登記（例如現金等）者，贈與人可逕交付受贈單位，受贈單位倘於受贈後始經稽徵機

關審查不符合不計入贈與總額適用標準，且超過贈與稅免稅額，應課徵贈與人贈與稅，

如未申報並應裁處罰鍰，易滋生爭議。 

該局舉例，甲君於 106年間自所有銀行帳戶轉帳 220萬元予子女，另轉帳 500萬

元予某財團法人，經子女及該財團法人允受，故甲君贈與超過免稅額 220萬元，惟甲

君並未申報贈與稅，事後經查得甲君贈與該財團法人不符合不計入贈與總額之規定，

則甲君當年度贈與總額 720萬元，應納贈與稅 50萬元，並裁處罰鍰 50萬元。 

該局特別提醒納稅義務人，倘當年度贈與加計捐贈財團法人金額後超過當年度贈與

稅免稅額，應先向稽徵機關申報，俟審查核發相關證明書後，始交付捐贈財產。 

民眾如有任何疑問，可撥免費服務電話 0800-000321，該局將竭誠為您服務。 

新聞稿聯絡人：審查二科 陳志誠 

電話：（04）23051111分機 2226 

更新日期：107-12-27 

分 網： 賦稅  

發布單位：財政部中區國稅局 

 


